
防  城  港  市
人民政府文件
防政规〔2019〕8号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防城港市促进海运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市人民政府各直属企事业单位，驻港各单位：
《防城港市促进海运业发展的意见》已经2019年11月28日市六届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6日
（公开方式：公开）
防城港市促进海运业发展的意见
第一条 为促进防城港市海运业加快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2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延续和修订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桂政发〔2014〕5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海运企业”是指以从事海上货物运输为主的企业。
第三条  鼓励海运企业发展壮大。
2019年1月1日起，对注册在防城港市的海运企业自有船舶落籍防城港，年度新增运力（不含市内过户运力）1千载重吨以上且开票结算的，按船龄实行落户补助，船龄10年及以内且维持该运力达5年及以上的每载重吨给予一次性补助60元，船龄10年以上且维持该运力达5年及以上的每载重吨给予一次性补助35元。
获得补助的海运企业若未满5年将船舶移出我市，企业需全额退回补助资金。
第四条  加大金融对海运企业的支持力度。
（一）鼓励金融机构适当放宽海运企业贷款额度和自有资金比例限制，建议银行将每年计划内的放贷资金按比例优先贷给海运企业，支持海运企业建造或购置船舶。 
（二）鼓励在我市开展担保业务的专业担保公司依据企业纳税、自有船舶等条件为市本级优质交通运输企业提供担保。
第五条  加大财政对海运企业的扶持力度。
（一）2018年12月31日前在防城港市注册登记、依法纳税的海运企业，以2018年度企业在防城港市缴纳入库的一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为基数，以后每年度企业在防城港市缴纳入库的一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按以下档次给予奖励：
超基数达到30万元（含）—200万元的，超基数部分按地方财政（市、县级）分享所得的55%同等金额给予奖励；
超基数达到200万元（含）—500万元的，超基数部分按地方财政（市、县级）分享所得的65%同等金额给予奖励；
超基数达到500万元（含）—1000万元的，超基数部分按地方财政（市、县级）分享所得的75%同等金额给予奖励；
超基数达到1000万元（含）—2000万元的，超基数部分按地方财政（市、县级）分享所得的85%同等金额给予奖励；
超基数达到2000万元（含）以上的，超基数部分按地方财政（市、县级）分享所得的95%同等金额给予奖励。
对海运企业偷税、抗税、骗税，被税务机关立案查处的，年内不能享受本项奖励政策，已享受的需全额退回相应补助。
（二）2019年1月1日起在防城港市新注册、依法纳税的海运企业，注册当年在防城港市缴纳入库的一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达到30万元（含）以上的，按地方财政（市、县级）分享所得的80%同等金额给予奖励。以后年度，以注册当年在防城港市缴纳入库的一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为基数，按本意见第五条第（一）小项规定给予奖励。
（三）企业缴纳税额以当年实际入库数为准，查补税款和罚没收入，不享受上述奖励政策。
第六条  加大本市货源组织力度。
（一）对在我市新落地或已投产的投资项目，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金融办、北部湾办、税务局和防城港海事局配合、支持项目单位与我市满足项目运输需求的海运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服务民营中小企业。
（二）经我市港口进出的煤炭、矿石、石油、粮食、钢材等大宗物资由我市海运企业且注册在我市的船舶（含光租）承运的按货运量增量部分（以上一年货运量为基数，年增量不低于10万吨），每年给货主单位每吨1元奖励。
第七条  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奖补资金由受益地财政负责落实。
第八条  对防城港市财政收入和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有特殊贡献的海运企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采用“一企一策”的办法，享受其他专项优惠政策。
第九条  执行过程中如遇到国家或自治区出台对海运业的奖补政策后，坚持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不重复享受奖补资金。
第十条  本意见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期间若遇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调整，则修改本意见。
第十一条  本意见由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抄送：市委各部门，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防城港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市工商联。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2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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